
关于《阳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筑市场诚信
管理办法（试行）》的政策解读



关 于 《 阳 江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建 筑 市 场 诚 信 管 理 办 法 （ 试
行 ） 》 的 政 策 解 读

     为进一步规范建筑市场秩序，建立完善行政监督和社会监督相结合的建筑行业诚信体系，促进建

筑市场健康、有序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建筑市场信用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2020年2月11日，阳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印发了《阳

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筑市场诚信管理办法（试行）》（阳住建〔2020〕4号），以下简称《管理

办法》），因试行期2年将满。按照《广东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阳江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

办法》等的有关规定，对试行期限进行修改。重新发布了《阳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筑市场诚信管

理办法（试行）》，现就该文件作出如下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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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6月15日我局印发了《阳江市建筑市场信用管理办法》。《管理办法》实施以来，加强
了建筑市场诚信行为信息管理，明确了建筑市场责任主体良好行为和不良行为记录的内容，对加强建
筑市场各方主体的动态监管，维护我市建筑市场秩序，确保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起到了较好的监督作
用。2016年我局对原《管理办法》进行了第一次修订，并于2016年9月12日印发了修订后的《阳江
市建筑市场信用管理办法》，但并没有发布相关建筑市场各方主体良好行为和不良行为记录的内容以
及计分标准，导致诚信体系建设难以落到实处。因此，我局对《管理办法》有必要进行第二次修订完
善。

制定背景



     为完善我市建筑业企业信用评价体系，推动我市建筑业持续、健康、
有序发展，2020年我局印发了《阳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筑市场诚
信管理办法（试行）》。《管理办法》对加强我市建筑市场各方主体
的监管、规范建筑市场秩序、建立完善行政监督和社会监督相结合的
建筑行业诚信体系和促进建筑市场健康、有序持续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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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依据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3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关于印发推动建筑市场
统一开放若干规定的通
知

8
     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关于做好建筑企业
跨省承揽业务监督管
理工作的通知

7
    工程建设领域项目信
息公开和诚信体系建设工
作实施意见

4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6 5

9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
筑市场信用管理暂行
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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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第一章总则共五条，内容主要是制定本办法的目的、适用范围、名词解释和各部门
对建筑市场各方主体信用管理的工作职责。本章本次修订在原办法基础上新增了信
用等级评定的概念，根据企业的建筑市场行为进行信用等级评定，并根据企业的信
用等级实行差异化监督管理。

1

第二章信用信息管理共八条，明确了建筑业企业信用管理信息系统的建立以及主管
部门，要求建筑市场各方主体应申办《阳江市建筑业企业信用管理手册》（以下简
称《信用手册》），并对信用管理信息系统中的人员管理进行了明确规定；进一步
明确了建筑市场各方主体信用信息的构成、采集、录入和发布等环节的管理。本章
本次修订由原六条增加至八条，主要增加了信用管理信息系统中对企业人员的管理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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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第三章信用评价及应用共六条，内容主要明确建筑市场各方主体信用评价实行记分
制以及企业信用评价得分的形成，进一步明确了企业信用等级划分标准以及对不同
信用等级企业实行差异化监督管理的具体措施，明确了企业不能评为A级和直接评定
为D级的几种情形。本章本次修订将原办法的第三章和第五章进行了整合并进行大幅
修改，主要是引用了信用等级评定的概念，改变了原办法的信用分值的构成及权重
等概念，并新增了企业的信用等级划分及对不同信用等级企业差异化管理的措施。

3

第四章信用信息公布共三条，主要明确了建筑市场各方主体信用评价得分的更新频
率、采集时间、公布时间及公布网站名称，明确了发布信息存在异议需变更的相关
管理部门。本章本次修订主要将原办法的信用评价结果更改为信用评价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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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第五章监督管理共四条，主要明确了建筑市场各方主体以及各级城乡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在信用信息的申报、录入等工作行为的监督管理及责任。本章为原办法的第六
章，具体条款内容没有修订。

5

第六章附则共一条，明确了本办法的有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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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阳江市行政区域内从事新建、扩建、改建房屋建筑和

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建筑市场各方主体。

适用范围


